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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政事务局发言人今日（四月十三日）响应传媒就 2009 东亚运动会开支的

查询时表示，特区政府于 2006 年 1 月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（财委会）申请拨

款的文件中，估计筹备和推展运动会的总开支和收入分别为 2亿 4,000 万元及 1

亿 1,700 万元。因此，当时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 1亿 2,300 万元作

财政支援。有关申请获财委会通过，东亚运公司则透过其它途径例如赞助、门票

收入及发售纪念品等筹集其余所需款项。 

 

  东亚运动会结束后进行的核算显示，运动会的实际营运开支为 2亿 9,110

万元，而收入则增加至 1亿 8,000 万元。就上述经立法会财委会批准的 1亿 2,300

万元拨款，东亚运只使用了当中的 1亿 1,110 万元；所有其余的营运开支均由东

亚运公司透过上述从其它途径筹集的款项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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